
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適性入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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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學術傾向 

普通高中 

直升 

完全免試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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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技職傾向 

技術型高中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完全免試 

實用技能班 

技優甄審 

免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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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技職傾向 

五專 

五專特色招生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8 



臺南區免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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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試入學就學區規劃-1 

高中高職： 

1.免試入學： 

(1)15個高中高職免試入學就學區：規劃以兼顧學生選

校、學校招生、地方生活圈概念及符應主管機關權

責。 

單一
縣市 

臺南市、高雄市、彰化縣、雲林縣、 

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宜蘭縣、 
澎湖縣、金門縣 

跨縣
市 

桃園區 (桃園縣、連江縣)、 
嘉義區 (嘉義縣、嘉義市)、 

竹苗區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中投區 (臺中市、南投縣)、 
基北區 (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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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就學區: 

位處免試就學區交界之學校，得由兩個以上縣(市)主

管機關協調規劃共同就學及招生之範圍。 

 

2.特色招生： 

得跨就學區選一區參加。 

 

五專： 

學校分散且類科屬性特殊，採全國一區。 
 

(一)免試入學就學區規劃-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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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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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區 

共同就學區 

本區國中 他區高級中等學校 

臺南區 

後壁區、白河區 嘉義市東區、西區 

後壁區、白河區、北門區、學甲區、
鹽水區、新營區、柳營區、東山區、

玉井區、楠西區 

嘉義縣東石鄉、朴子市、布袋鎮、
義竹鄉、鹿草鄉、水上鄉、中埔鄉、

大埔鄉 

楠西區、南化區、玉井區、左鎮區、
新化區、龍崎區、永康區、歸仁區、
關廟區、安南區、仁德區、安平區、 

北區、中西區、東區、南區 

高雄市甲仙區、杉林區、內門區、
旗山區、田寮區、阿蓮區、湖內區、
路竹區、茄萣區、永安區、岡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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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序項目 積分換算 最高 

分數 

備註 

1.志願序 志願序 第1志願

序學校 

  

10分 

第 2志願

序學校 

  

9分 

第3志願

序學校 

8分 

第4志願

序學校 

7分 

第 5志願

序學校 

6分 

10分 學生參考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

發展規劃書，選填志願。 

1. 每一志願序至多可選填3校為一群組，其

志願序積分相同。 

2. 同一志願序學校如有多科別，選填時視

為同一志願序，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3. 同一學校第2次選填，視為不同志願序。 

4. 第6志願序(含)後志願選填以單科為單位，

以5分計。 

2.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成績 國 際 第

一 名 10

分 

國際第二

名9分 

國 際 第

三名8分 

國際第四至八名 

7分 

  

  

  

  

  

最 

高 

採 

計 

50 

分 

1.限國中階段(七上至九上五學期)獲得之成績

始採計。 

2.競賽項目：科學展覽、各學科能 

  力競賽、語文類競賽、藝能類競 

  賽、運動類競賽。 

3.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 

  擇優計分一次。 

4.本項最高10分。 

全 國 第

一名7分 

全國第二

名6分 

全 國 第

三名5分 

全國第四至八名 

4分 

縣 市 第

一名4分 

縣市第二

名3分 

縣 市 第

三名2分 

縣市第四至八名 

1分 

獎勵紀錄   1.由國中依學生表現計算之。 

2.獎勵紀錄至體適能等四項均以 

原始分數計分，獎勵紀錄、服務學 

習各單項最高採計15分。 

(嘉獎/警告每支0.5分；小功/小過每支1.5 

分；大功/大過每支4.5分；服務學習每小 

時0.3分) 

3.社團參與、體適能各單項最高採計 

10分。  

服務學習 

社團參與 

體適能 

3.就近入學 符合10分 不 符 0

分 

    10分   

4.國中教育會考 精熟 

每科6分 

基礎 

每 科 4

分 

待 加

強 

每科 2

分 

  30分   

參考總分 100分   

比序項目 積分換算 最高 

分數 

備註 

1.

志

願

序 

志願序 第1志願
序學校 
 12分 

第2志願
序學校

11分 

第3志願
序學校

10分 

第4志
願序
學校9
分 

第5志
願序
學校8
分 

12分 學生參考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書，
選填志願。 
1. 每一志願序至多可選填3校為一群組，其志願序積分相

同。 
2. 同一志願序學校如有多科別，選填時視為同一志願序，

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3. 同一學校第2次選填，視為不同志願序。 
4. 第6志願序(含)後志願選填以單科為單位，以7分計。 

2.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成績 國際第一
名10分 

國際第
二名9分 

國際第
三名8分 

國際第四至
八名7分 

  
  
  
  
  
最 
高 
採 
計 
50 
分 

1. 限國中階段(七上至九上五學期)獲得之成績始採計。 
2. 競賽項目：科學展覽、各學科能力競賽、語文類競賽、

藝能類競賽、運動類競賽。 
3. 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擇優計分一次。 
4. 本項最高10分。 

全國第一
名7分 

全國第
二名6分 

全國第
三名5分 

全國第四至
八名4分 

縣市第一
名4分 

縣市第
二名3分 

縣市第
三名2分 

縣市第四至
八名1分 

1. 由國中依學生表現計算之。 
2. 獎勵紀錄、服務學習、社團參與各項單項最高採計15

分。 
3. 體適能最高採計10分。  
4. 語言認證最高採計5分 

獎勵紀錄   

服務學習 

社團參與 

體適能 

語言認證 

3.就近入學 符合10分 不符0分   

  

10分   

4.國中教育會

考 

會考分數五科加上寫作測驗總積分為36分，
每一科A++(7分)、A+(6分)、A(5分)、
B++(4分)、B+(3分)、B(2分)、C(1分)。  
寫作測驗6級分1分、5級分0.8分、4級分
0.6分、3級分0.4分、2級分0.2分、1級分
0.1分、0級分0分。 

36分 

參考總分 108   

(四) 
免試
入學
超額
比序
項目
表 

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前五學期，
七上至九下開學前一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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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額比序-志願序1 (12分) 

第一志願序
學校 

第二志願序
學校 

第三志願序
學校 

第四志願序
學校 

第五志願序
學校 

其他志願序
學校 

12 11 10 9 8 7 

1.每一志願序至多可選填3校為一群組，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2.同一志願序如有多科別，選填時視為同一志願序，其志願   
序分數相同。 

3.同一學校第二次選填，視為不同志願序。 
4.第6志願序後(含第6志願 )志願選填以單科為單位，以7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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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 第1志願序學校 第2志願序學校 第3志願序學校 

志願序積分 12分 11分 10分 

志願序學
校名 

高中甲 高職甲 高職乙 高職丙 高中乙 高職丁 高職戊 高職已 高職庚 

錄取序號
1 

普通科 
高職甲 

科別1 

高職乙 

科別1 

高職丙 

科別1 
普通科 

高職丁 

科別1 

高職戊 

科別1 

高職己
科別1 

高職庚 

科別1 

錄取序號
2 

高職甲 

科別2 

高職乙 

科別2 

高職丙 

科別2 
綜合高中 

高職丁 

科別2 

高職戊 

科別2 

高職己
科別2 

高職庚 

科別2 

錄取序號
3 

高職甲 

科別3 

高職丙 

科別3 

高職丁 

科別3 

高職戊 

科別3 

高職庚 

科別3 

錄取序號
4 

高職甲 

科別4 

高職戊 

科別4 

高職庚 

科別4 

錄取序號
5 

高職甲 

科別5 

高職戊 

科別5 

高職庚 

科別5 

(六)超額比序-志願序2 範例 
22 



志願序 
第4志願序學校 第5志願序學校 

第6志
願序 

第7志
願序 

第8志
願序 

志願序積分 9分 8分 7分 

志願序學
校名 

高中丁 高中戊 高中己 高職辛 高職壬 高職癸 
高職丁 

科別4 

高中庚 

普通科 

高職壬 

科別4 

錄取序號
1 

普通科 普通科 普通科 
高職辛 

科別1 

高職壬 

科別1 

高職癸 

科別1 

錄取序號
2 

高職辛 

科別2 

高職壬 

科別2 

高職癸 

科別2 

錄取序號
3 

高職辛 

科別3 

高職壬 

科別3 

高職癸 

科別3 

錄取序號
4 

錄取序號
5 

(六)超額比序-志願序3 範例 
23 



「多元學習表現」 

多元學習表現比序項目 積分 備註 

競賽分數 10 最 
高 
採 
計 

50分 
(50/70) 

獎勵紀錄 15 

服務學習 15 

社團參與 15 

體適能 10 

語言認證 5 

34 



(九)多元學習-競賽成績1(10分) 

分為國際性、全國性、縣市性(以競賽採計一覽
表為主) 

團體賽分數折半計算。 

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擇優計分一次 

由免試入學委員會進行競賽積分審查。 

競賽項目：科展、學科能力競賽、語文、藝能
類、運動類競賽 

35 



功過相抵後，無懲處紀錄者給予基本分3分。 

嘉獎0.5分、小功1.5分、大功4.5分。 

警告-0.5分、小過-1.5分、大過-4.5分。 

 

3分 12分 
功過相抵
後，無懲
處紀錄者 

至少24次嘉獎 

(九)多元學習-獎勵紀錄(15分) 39 



每學期滿16小時(節)以上，並經教
師評核通過者給3分。 

技藝課程亦列為社團採計。 

(九)多元學習-社團參與(15分) 40 



總時數以50小時計，每小時0.3分。 

分成三類：校內服務、學校與校外機構合
作、校外服務(教育局之服務學習機構一覽
表：http://163.26.134.3/12service/12service.aspx 

校外服務學習需事先經家長同意後，向學
校申請登記參加後，始得採計。 

重考生的部分(依推動小組決議) 

(九)多元學習-服務學習1(15分) 42 

http://163.26.134.3/12service/12service.aspx


以個人完成四項檢測為原則，經醫院、
學校或檢測站認定無法完成檢測者，得擇
項檢測，按照計分標準予以計分。 

身心障礙、重大傷病、體弱學生、學校
專責小組認定不宜檢測之學生，以6分計。 

四項均 
未達門檻 

任兩項 
達門檻 

兩項達50 兩項達75 兩項達85 

4 6 8 9 10 

(九)多元學習-體適能(10分) 45 



語言認證原則採計「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
以及「英語」，認證項目以正向表列採計內容為主。 

語言認證目的為鼓勵自我精進，為收鼓勵之效，
「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獲基礎級以上者均
採計 5 分 ; 「英語」採計標準參照CEF架構相當A2
級以上者，採計 5 分。 

國中學生於報名該學年度免試入學，其提出之認證
資料如非國中教育階段取得者，亦予採計 5 分。 

(十)多元學習-語言認證(5分) 46 



(十一)就近入學(以永康區、東區為例) 48 

就近入學區 
得10分 

國立玉井工商、國立曾文家商、國立曾文農工、 
市立土城高中、市立大灣高中、市立永仁高中、 
國立南大附中、國立新化高中、國立新化高工、 
國立新豐高中、市立南寧高中、國立新營高中、 
國立新營高工、國立北門高中、國立北門農工、 
國立善化高中 
全區型學校： 
臺南一中、臺南女中、臺南二中、家齊女中、 
南科實中、臺南高工、臺南高商、臺南海事 

私立高中職：所有私立高中、所有私立高職 

非就近入學 
得0分 

國立白河商工、國立後壁高中 



等級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等級 A B C 

標註 A++ A+ A B++ B+ B C 

分數 7 6 5 4 3 2 1 

教育會考-臺南區採計方式 

作文級分 6 5 4 3 2 1 0 

積分 1 0.8 0.6 0.4 0.2 0.1 0 

會考積分換算 

(最高36分) 

52 





(十四)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110辦理學校 

 

62 

高級中學 招生科別 招生名額 對應國中 

臺南一區
慈幼工商 

汽車科 41 
後甲國中、忠孝國中 
復興國中、崇明國中 
金城國中、建興國中 
中山國中、新興國中 
安平國中、大成國中 
長榮高中附設國中 
光華高中附設國中 
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南寧高中附設國中 
慈濟高中附設國中  

資訊科 14 

電機科 27 

烘焙科 27 

以上為110學年度免試資料，111學年度請以公告為主。 



(十四)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110辦理學校 
63 

 

高級中學 招生科別 招生名額 對應國中 

臺南三區 
陽明工商 

資訊科 13 
安南國中、安順國中 
和順國中、海佃國中 
安定國中、西港國中 
佳里國中、佳興國中 
昭明國中、後港國中 
竹橋國中、將軍國中 
北門國中、學甲國中 
麻豆國中、官田國中 
瀛海高中附設國中 
土城高中附設國中 
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黎明高中附設國中 

商業經營科 13 

家具木工科 13 

以上為110學年度免試資料，111學年度請以公告為主。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資訊網 
http://12basic.edu.tw 

115 



二、臺南市十二年國教資訊網 
http://12basic.tn.edu.tw 

116 



三、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 

http://adapt.k12ea.gov.tw/ 
117 



  
四、國中教育會考網站 
https://cap.rcpet.edu.tw/ 118 



敬請指教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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